
114學年度中興國中音樂班新生主副修老師選填辦法 

 

(1) 教師國小原任學生選擇(限收一名) 

說明:中興國中音樂班現任教師可指定收取一名國小原任學生。 

(依據藝才招生報名表)。 

備註: 非國小原任學生或私下個別授課學生不適用此辦法。 

(2) 依升學鑑定考試主、副修單科成績高低選擇 

說明:在中興國中師資開缺名單中，依升學鑑定主、副修單科成績高

低，主修優先選擇，副修於主修選填後再選擇。 

(3) 教師名單及缺額、學生選擇順序、及選填個別課教師日期於 

    6/26(四)一併於網路公告。 

(4) 如有想加修聲樂、理論作曲或其他樂器，請一併於選填志願表   

    單中填寫。 

(5) 新生選填作業時程 

    6/26(四)公告外聘老師新生缺額/及新生選填序號 

            公告選填表單，每個項目最多可選填三個志願。 

    6/28(六)15:00為表單填寫截止時間 

           (請按期限之前繳交，以利後續作業) 

    6/30(一)14:00 將辦理線上公開選填貼榜作業 

            (前一天公告會議連結) 


